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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业绩预告 

 
 

 

 

 

风险提示： 

    1、公司 2017年度预计亏损 140,000万元-190,000万元，公司股票将因连

续三年亏损被暂停上市。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公司披露年度报告之日起十五个交

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2、公司 2017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日期为 2018年 4月 27 日，公司存在无法

在规定期限内披露 2017年年度报告的风险；如果公司未能在《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期限内披露 2017年度报告，公司股票最早可能在 2018年 11月被终止上市。 

3、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7 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12月 31 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2017年度）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亏损： 

190,000万元-140,000万元 

亏损： 

40,425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3.496 —— -2.576 -0.744 

3.预计的期末净资产 

项  目 本会计年度（2017年度） 上年同期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万元） 

-54,744万元—— 

-104,744万元 
85,255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由于公司应收预付账款长期挂账,清收效果甚微，坏账风险加剧,可回收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按照会计政策坏账准备计提办法，采取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

提，以及按信用风险组合计提坏账准备，本次应收预付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对本期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业绩影响重大。 

2.关联方资金占用计提坏账准备: 

按照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截止 2015年 6月 30日占用金额 13.29亿

元（公司 2015年报表记载 14.87 亿元）。由于关联方占用资金数额巨大，长期挂

账，占比过重，长期拖欠,严重影响公司资产质量，同时加大公司经营风险。截

止目前，虽然公司采取相应措施及司法程序，但可回收性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按

照会计政策，对其他应收款--关联方占用应计提坏账准备,对本期业绩影响重大。 

3. 因本报告期执行对应收预付账款大额资产等计提减值准则，公司 2017

年末净资产为负。其中，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它应收款年初年末余额，以及

2017年计提的坏账准备如下表所示： 

（1）应收账款:  

类别  

  

2017 年初余额（万元） 2017 年末余额（万元）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金额 计提比例% 金额 金额 计提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
独计提          16,186.14 16,186.14 100.00  

按账龄分析法组合  29,709.12 6,225.89 20.96 23,483.22 13,522.98 7,578.18 56.04 5,944.80 

合    计  29,709.12 6,225.89 20.96 23,483.22 29,709.12 23,764.32 79.99 5,944.80 

本期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7,538.43 万元,转回 0元。 

（2）预付账款:  

类别  

 

2017 年初余额（万元） 2017 年末余额（万元）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金额 计提比例% 金额 金额 计提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
独计提  3,001.02 3,001.02 100.00   64,460.24 64,460.24 100.00   

按账龄分析法组合  97,849.22 11,000.17 11.24 86,849.05 36,390.00 7,278.00 20.00 29,112.00 

 关联方组合  1,197.15     1,197.15 1,197.15     1,197.15 

合    计  102,047.39 14,001.19 13.72 88,046.20 102,047.39 71,738.24 70.30 30,309.15 

本期计提预付账款坏账准备 57,737.05 万元,转回 0元。 

（3）其他应收款:  

类别  

 

2017 年初余额（万元） 2017 年末余额（万元）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金额 计提比例% 金额 金额 计提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
计提                  

按账龄分析法组合  4,311.83 421.07 9.77 3,890.76 4,311.83 862.37 20.00 3,449.46 

关联方组合  182,250.29     182,250.29 182,250.29 76,125.15 41.77 106,125.15 

政府部门组合  125.00     125.00 125.00     125.00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并

单独计提  101.50     101.50 101.50     101.50 

   合    计  186,788.62 421.07 0.23 186,367.55 186,788.62 76,987.51 41.22 109,801.11 

本期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76,566.44 万元,转回 0元。 

4.公司 2017年度日常经营方面的业绩预计为亏损 3亿元-4 亿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的有关决策程序。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如果

2017年财务报告公告日之前发生收回款项的情形，公司财务将依据应收预付及

关联方占用的收回情况及时调整计提坏账准备,可能对本次预计业绩产生影响，

具体财务数据以经审计的 2017 年度财务报告数据为准。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4.1.1（一）条的规定，公司股

票将因连续三年亏损被暂停上市。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公司披露年度报告之日起

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公司将按照 14.1.8规定定

期披露《关于股票存在暂停上市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鉴于 2017 年业绩预计出现大额亏损的情况，且预计大额亏损超出公司净

资产总额，公司可能出现 2017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为负的情形。 

3. 公司历次披露暂停上市风险公告如下： 

3.1 按照执行资金占用专项审计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和执行年报非标

意见等专项审计的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业务实际进度和情况，公司无法判

断 2016年度报告非标意见整改的专项审计工作后续进展情况、报告的出具日期

以及审计意见结论。 

3.2  2016年度报告非标意见整改的专项审计意见结论将直接影响公司

2017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工作。如果公司 2017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

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4.1.1

（四）的规定，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如果公司因审计意见类型触及《股票

上市规则》14.1.1条（四）项规定情形被暂停上市的，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

告显示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

告，按照《股票上市规则》14.4.1（五）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 

3.3 公司尚未召开股东大会聘请 2017年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机构。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第 6.7条，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的财务会计报告必须经具有从



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如果公司未能聘请 2017年年

报审计机构，将导致公司无法出具 2017年年度报告。 

3.4 如果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或者半年度报告，且公司股票

已停牌两个月，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条（六）项的规定，公司股票

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如果公司股票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或者半年度

报告触及《股票上市规则》13.2.1 条第（六）项规定情形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后，在两个月内仍未披露年度报告或者半年度报告的，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14.1.1条第（六）项规定，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如果公司因未在法定期

限内披露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等出现本规则 14.1.1条第（六）项规定情形其

股票被暂停上市的，在两个月内仍未能披露相关年度报告或者半年度报告，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14.4.1第（七）项的规定，如果公司未能在《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公司股票最早可能在 2018年 11月被终止上市。 

3.5 本公司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2018年 1月 3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2018]008号）。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

度的若干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的有关规

定，如果公司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公司

将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2.1 条(八)和 14.1.1 条(八)等规

定的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情形，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 

4．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日期为 2018年 4月 27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03月 20日 




